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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州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永应安办函〔2026〕33 号

关于加强消防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（管理区、经开区）应安委会，市应安委会有关成员单

位：

3 月份，全市火灾发生数量明显上升，安全防控压力持续加

大。3 月 6 日，道县乐福堂镇龙村一民房起火，造成 1 名 74 岁

老人死亡。3 月 14 日，江华县沱江镇民族路得力文具店与姚记

扑克店共用的仓库起火，过火面积约 300 平方米，并致使 3 名人

员被困，所幸扑救及时无人员死亡。3 月 14 日，道县富塘街道

通力超市（华新大道店）起火，过火面积约 200 平方米，未造成

人员伤亡。另外，今年以来校园火灾频发，1 月 24 日，宁远县

第八中学办公楼一楼阶梯教室发生火灾；1 月 26 日，双牌县泷

泊镇阳明学校食堂起火，起火部位为油烟管道；3 月 11 日，宁

远县新职业中专厨房起火，起火部位为配电房。校园火灾虽未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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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人员伤亡，但均受到国家和省级层面高度关注。

这些火灾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出我市部分地区隐患排查整

治不彻底、行业监管责任未压实、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薄弱等突出

问题。为坚决遏制当前火灾事故多发频发势头，切实防范化解各

类火灾安全风险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现就做好下

步火灾防控工作，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履行消防安全职责，健全完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。牢固

树立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理念，以责任压实推动各项防控措

施落地见效。各县市区要严格执行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

共管、失职追责”要求，认真分析辖区内消防安全形势，统筹推

进火灾防控工作，全面抓实本辖区消防安全隐患排查、宣传教育、

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。各部门要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各司其

职、协同配合，形成齐抓共管合力。消防救援部门履行牵头监管

职责，开展隐患整治指导督查、消防执法检查、火灾形势研判，

依法查处消防违法行为；教育部门负责校园消防安全管理，排查

整治校园各类场所隐患，开展校园消防宣传和应急演练；住建部

门监管建筑施工、物业服务行业消防安全，督促落实消防设施维

护、消防通道管理责任；商务、文旅、民政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等

部门，分别负责本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、日常监管及

综合协调工作，坚决杜绝监管缺位、责任悬空。

二、聚焦隐患排查整治，坚决筑牢消防安全防控防线。要坚

持问题导向，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切实做到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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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于未然。要聚焦民房住宅、老旧小区、沿街商铺、学校、餐饮

场所、宾馆饭店、易燃易爆场所等火灾高发区域和人员密集场所，

开展全方位、无死角排查，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、违规

停放充电，电器线路私拉乱接、老化破损，消防通道堵塞占用、

安全出口封闭，易燃杂物违规堆积、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等突出隐

患，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、明确责任、限期整改、闭环管

理，坚决杜绝隐患漏管失控。要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，通过线

上线下多渠道开展消防安全宣传警示，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

识、火灾报警及逃生自救技能，重点加强对老年人、未成年人等

特殊群体的宣传引导，切实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

力。

三、聚焦基层基础建设，全面提升火灾防控综合能力。要切

实夯实基层消防工作根基，完善乡镇街道、村社区消防安全管理

机制，明确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，细化工作职责。要充分发挥网

格员、物业人员、志愿者作用，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巡查、隐患

提醒、劝导制止工作，实现小火情早发现、早处置、早扑灭。要

加大老旧小区、城中村、城乡结合部消防设施投入，推进消防水

源铺设、消防通道拓宽、老旧电器线路改造、消防器材增设等工

程；督促各类经营场所、住宅小区按标准配置消防设施、设置消

防标识，畅通消防通道，提升场所本质消防安全水平。要定期组

织基层消防工作人员、网格员、微型消防站队员开展业务培训，

打造懂防控、会处置的基层消防工作队伍。要严格落实 24 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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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备勤制度，加强消防救援队伍、基层微型消防站、企业专职

消防队力量建设，配齐配强救援装备器材，常态化开展民房、商

铺、校园等场景实战化演练，优化联勤联动机制，确保火情发生

后快速响应、高效处置，坚决杜绝亡人火灾事故发生。

四、聚焦从严从快查处，严肃事故调查与责任追究。对于近

期发生的火灾事故，要从严从快开展事故调查。江华县、道县要

组织有关部门对 3 月 14 日江华县沱江镇文具店仓库、道县富塘

街道超市两起火灾开展调查，按照“四个不放过”原则，查明事

故具体原因，深刻剖析火灾事故根源，厘清各方责任，形成调查

报告，并及时报市应安委办。同时。对隐患排查不力、整改不到

位、失职渎职引发火灾事故的，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。

永州市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6 年 3 月 17 日


